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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九题：印花税条例  

 

2012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继昌议员的提问和署理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梁凤仪的书面答复︰ 

问题： 

  香港的物业交易从价印花税现时介乎 100 港元至该物业的代价款额或物业市

值（以较高者为准）（交易价值）的 4．25%。就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或以

后取得、并在取得后二十四个月（持有期）内买卖或转让的住宅物业，均须在从

价印花税之上，缴付交易价值 15%至 5%的额外印花税。政府在十月二十六日宣布，

会调高额外印花税的税率及延长持有期。有市民向本人指出，由于当局无法追查

境外公司在拥有权方面的变动，透过转让该等持有物业的境外公司的股份进行的

物业交易可规避从价印花税及额外印花税。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多年来一直容忍该避税安排；若是，原因为何； 

（二）在过去五个财政年度，估计因该避税安排而少收的从价印花税及额外印花

税的税款款额为何；及 

（三）政府有否计划藉修订《印花税条例》（第 117 章），以打击该避税安排；

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至（三）根据现行《印花税条例》（第 117 章），非香港证券（包括不须

在香港登记转让的股份）的转让无须缴纳印花税。因此，就其股东登记册并非在

香港备存的境外公司，税务局没有相关的股份转让资料。 

  然而，我们一直密切留意物业买卖的情况。根据税务局的资料，在二零一二

年首九个月内，涉及境外公司买入本港住宅物业的交易宗数不足五百宗，占住宅

物业交易整体宗数不足百分之一。由此可见，境外公司买卖本港住宅物业的数目

并不多。鉴于透过转让境外公司股份的方法来转让物业存在一定风险，包括可能

无法清楚确定有关境外公司的其他资产或负债情况，所以我们相信普罗大众不会

妄顾这些潜藏风险，以转让境外公司股份的形式持有住宅物业。 



  财政司司长于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公布建议调整「额外印花税」的税率

及物业持有期，以及引入「买家印花税」，目的是针对当前住宅供应偏紧和楼市

高度亢奋的情况，从管理需求以及进一步打击炒卖着手，使香港的物业市场可以

健康平稳地发展。根据有关建议，「买家印花税」适用于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以

外的其他买家（包括外地人士、所有本地和境外公司）所购买的住宅楼宇。换言

之，跟其他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买家一样，境外公司如在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七

日或之后购买本地住宅楼宇，除了要缴付一般从价印花税之外，亦要缴付百分之

十五的「买家印花税」。如果他们在三年内出售有关物业，同样须要缴付经调整

的「额外印花税」税率。而假如他们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即政府公布引

入「额外印花税」翌日）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期间购入本地住宅物业，若

他们于两年内转售有关物业，仍然要按照未调整前的税率缴交「额外印花税」。

我们相信，有关措施会大幅增加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包括境外公司）购买本地住

宅楼宇的成本，减低他们入市的意欲。这将有助防止住宅楼市继续升温，确保楼

市健康平稳发展。 

完 


